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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中區

花園道 3號
萬國寶通銀行大廈 3樓
立法會秘書處

《公司 (企業拯救 )條例草案》委員會秘書

敬啟者：

《公司《公司《公司《公司 (企業拯救企業拯救企業拯救企業拯救 )條例草案》條例草案》條例草案》條例草案》

本會現因應法案委員會的邀請，就上述條例草案提出意見。

我們反對條例草案所載列的建議。至於本會反對臨時監管

此 一 概 念 的 原 因 ， 已 載 於 1995 年 8 月 31 日 發 出 的 意 見 書 內
(http://www.hkdf.org/papers/950831insolven.htm)。現隨文附上該份意見書，以
供參閱。

總括而言，雖然條例草案會使處理無力償債的專業人員受

惠，但本會相信，條例草案所帶來的好處實在有限。該項建議所造成

的負面影響 (即削弱債權人的權利及阻礙前景暗淡的公司被淘汰 )，超過
該項建議可為有關公司的股東帶來的好處 (如有的話 )。當局在有關的立
法會參考資料摘要中分析該項建議 “對經濟的影響 ”，所作出的分析過
於狹隘。擬議的臨時監管程序似乎十分複雜，而且對所涉各方而言，

也難以做到具透明度。因此，該項程序會令不法分子有機可乘，得以

操控情況及從中取利。當局在參考資料摘要第 3頁強調，臨時清盤人 “必
須獨立、公正不阿 ”，這說法有點超乎現實。其實，為求把事情辦妥，
在清盤／破產程序中，必須採用討價還價、施壓及甚至威脅的手段。

坦白承認有關程序的實際運作情況，會令參考資料摘要的內容更為可

信。

法案委會員如欲瞭解本會對該項立法建議的詳細意見，可參

閱首份意見書。

主席

(簽署 )

龍家麟

2001年 7月 3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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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法會秘書處譯本，只供議員參考用 )

(香港民主促進會用箋 )

香港灣仔

告士打道 39號
夏愨大廈 20樓
法律改革委員會

研究無力償債問題小組委員會秘書

紀禮能先生

敬啟者：

《有關拯救企業及在無力償債情況下營商的諮詢文件》《有關拯救企業及在無力償債情況下營商的諮詢文件》《有關拯救企業及在無力償債情況下營商的諮詢文件》《有關拯救企業及在無力償債情況下營商的諮詢文件》

本會現因應小組委員會的邀請，就上述諮詢文件提出意見。

概括而言，本會認為這份諮詢文件的研究資料詳盡豐富，

並參考了多個海外已發展司法管轄區的經驗，實在具參考作用。

然而，本會對諮詢文件所提出的兩項建議卻持強烈的保留

態度。這兩項建議分別為有關臨時監管的概念，以及公司董事須就

公司無力償債承擔責任。本會認為小組委員會並無充分考慮該兩項

建議在較宏觀層面上所造成的影響。

本會就諮詢文件提出的意見詳述如下。

1. 臨時監管對經濟造成的負面影響臨時監管對經濟造成的負面影響臨時監管對經濟造成的負面影響臨時監管對經濟造成的負面影響

從公眾利益的角度而言，關鍵問題在於，究竟對失敗的企業

作出 “政府批准 ”的干預，是否適當的做法。諮詢文件第 1.16段確認：

“……工商業在倒閉及由新的工商業取代的過程中，已有粗略
但有效的改組程序正在運作。 ”

對於必須承受風險的資本主義經濟體系而言，企業經營失敗

的情況屢見不鮮。經營失敗企業的資源 (即其資產及職員 )，自然會透過
市場的力量，逐漸轉化成為市場上更具實力的競爭對手的資源。這些

更具實力的企業隨後便能透過擴展業務，填補經營失敗企業遺留下來

的經營空間。

因此，經濟能否持續保持穩健，再而有所增長發展，達到汰

弱留強的成效，企業經營失敗的過程正是其中的關鍵所在。假如政府

試圖以人為方式保存面臨倒閉或運作成效不理想的公司，無疑會對該

公司的股東及其他參與者有利，但此舉卻會損害整個經濟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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需要動用企業拯救程序挽救的企業，自必是在管理上不及其

競爭對手出色的企業。企業拯救程序就是試圖令這些企業繼續在市場

生存，故此單是這個干預行動本身，已經可能對經濟造成損害。實施

企業拯救程序帶來的問題豈只於此，更會造成其他的負面影響。

如要實施臨時監管這類程序，便必須規定債權人暫停進行將

有關公司清盤的法律程序。然而，實施暫止期的必然後果，就是剝奪

債權人追討債項的基本權利。倘若債權人知悉他們日後可能會被剝奪

這項權利，他們自然會在提供信貸時倍加審慎。另一個可能出現的情

況，就是債權人會改變其行事方式，以盡量利用無力償債法例的漏洞；

諮詢文件第 13.11至 13.13段亦承認上述論點。雖然若干債權人可能會因
無力償債法例而減少提供信貸，但也有些債權人可能會因而在信貸方

面更為大膽，願意承擔更大風險，從事一些在沒有無力償債法例的情

況下屬有欠謹慎的信貸活動。對整體經濟的效益而言，無論出現上述

任何情況，其結果都並不理想。

雖然許多已發展國家，例如澳洲及英國，均訂有複雜的企業

拯救程序，但本會仍然認為，實施企業拯救程序非可取之法。這些國

家除訂有企業拯救程序外，亦實施大量其他援助措施，如稅務寬免、

直接補助、培訓津貼等，以保存一些瀕臨經營失敗的企業，或藉此刺

激國民成立一些如沒有援助措施便根本無法生存的公司。然而，這些

國家一直備受經濟長期不振拖累，整個經濟體系的適應能力弱，而且

失業率普遍高企。我們最少可以論證一點，就是這些國家的經濟體系

之所以適應能力較弱，部分原因就在於政府向企業提供了過量的援助

措施，其中包括企業拯救程序。

為此，本會認為香港並無需要在拯救企業方面制訂任何特別

的措施，例如諮詢文件所建議的臨時監管程序。如要本會認同由此需

要，小組委員會起碼應在經濟方面就制訂這些程序提出更有力的理

據。諮詢文件在經濟方面提出的理據顯然並不充分。

然而，本會十分支持小組委員會建議制訂措施，提高清盤程

序的效率。諮詢文件正確指出，現時的公司清盤程序效率欠佳，動輒

需要多年時間才可完成，而清盤程序涉及的法律費用及專業費用，可

能會蠶食被清盤公司的部分甚至所有資產。本會認為小組委員會應優

先考慮檢討清盤程序，而不是制訂企業拯救程序。正如諮詢文件指出，

充其量亦只有為數極少的個案須動用企業拯救程序，而且此舉有可能

造成意想不到的負面經濟影響。

2. 就臨時監管提出的其他意見就臨時監管提出的其他意見就臨時監管提出的其他意見就臨時監管提出的其他意見

本會已於第 1部分表明，我們對臨時監管的概念持強烈保留意
見。儘管如此，倘若當局日後仍然決定實行臨時監管程序，本會有下

列具體意見：

1. 本會贊同諮詢文件第 1.11段的意見，即反對採用《美國破產法》
第 11章的債務人持有財產的概念。這個概念極有可能在香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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遭人濫用。

2. 本會認為，按照諮詢文件所提建議，臨時監管人的角色存在

衝突。為此，諮詢文件就臨時監管人所建議的制衡措施不夠

嚴格。臨時監管人的工作目標為何﹖應該向何人問責﹖諮詢

文件都沒有作出清晰交代。臨時監管人的責任似乎是為公眾

利益而試圖拯救有關公司，但在現實的情況下，世界上是否

有任何人，不論是公司董事還是處理無力償債的專業人員，

能夠以如此無私的態度來拯救一間公司，實在大有疑問。小

組委員會有需要更清楚交代上述數點。

臨時監管人將會由瀕臨經營失敗的公司的董事或成員委任。

雖然臨時監管人有權把董事免職，但在一般情況下，該臨時

監管人須與董事合作拯救有關公司。諮詢文件指出，公司董

事可能會 “……藉臨時監管之名虛耗資產，並且逃避法定責
任。 ”(第 8.4段 )。因此，臨時監管人顯然有可能與公司董事合
謀串通。

此外，臨時監管人亦有可能與某些債權人合謀串通，因為臨

時監管人有權與個別債權人訂立債務償還安排，亦有權招致

新的債項，並相對於公司現有債項而言，給予新債項優先償

還的權利。

最後，鑒於臨時監管人將獲賦予多項酌情權，因此臨時監管

人亦可能會以權謀私。

我們相信，香港出現上述濫用情況的可能性極高。倘若香港

日後真的實行臨時監管措施，我們期望有關當局起碼也要就

臨時監管人的工作制訂操守準則，並須由相關的專業團體以

某種形式執行有關準則。此外，如能證實有人的確濫用臨時

監管措施，便應提供法定的補救方法，並應制訂法定罰則，

懲處失責的臨時監管人。

3. 在無力償債情況下營商在無力償債情況下營商在無力償債情況下營商在無力償債情況下營商

對於諮詢文件建議，應該在法例中引入有關公司董事甚至高

層管理人員須就無力償債承擔具體責任的推定，本會認為，這些推定

過於嚴苛，亦不合情理。本會強烈建議小組委員會重新考慮上述建議。

在許多情況下，公司無力償債都是由於公司確實遇上不幸事

故而導致，例如大客戶無法償還債項、銀行拒絕繼續提供信貸，甚至

純粹是該公司被競爭對手取得重要訂單等。假如出現上述情況，即使

有關董事竭盡所能、力挽狂瀾，其公司可能仍然難逃無力償債的厄

運。此外，由於這些事故往往突如其來，並無先兆，故此純粹因公司

無力償債便推定董事犯上民事過失，實在於理不合。另外，並非所有

公司董事也是財務專家，而且有時候事態發展急轉直下，即使他們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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財務專家，亦可能會措手不及。雖然董事蓄意或因疏忽而讓公司在無

力償債情況下繼續營商的情況確實存在，但因此而推定所有無力償債

的情況均由董事干犯民事過失所引致，則有 “一竹篙打一船人 ”之嫌，
並不合理。倘若在某宗個案中的確發生董事濫用權力的問題，現時已

就此設有民事及刑事的補救方法。小組委員會既然要建議新的補救方

法，便必須首先提出充分理由，說明現有的補救方法有何不足之處，

但諮詢文件中卻沒有羅列這方面的理據。

本會極為關注，這些建議可能會令一些勤懇盡責、品格高尚

的個別人士不願意擔任公司董事，尤其是非執行董事。這情況對本港

的經濟環境有害無益。

本會又認為，若要董事承擔公司無力償債的責任，會在某程

度上破壞了成立註冊公司的目的。由於這項建議可能會產生廣泛的影

響，本會建議有關當局在落實任何建議前，必須進行更全面的研究。

本會亦覺得，小組委員會可能並沒有具體考慮過下述問題：

在公司並無備存妥善帳簿的情況下，推定公司持續具償債能力及推定

公司在無力償債情況下營商 (第 19.3段 )，會否引致任何關乎《香港人權
法案條例》的問題﹖

本會亦質疑是否有必要在有關無力償債的法例下就 “董事 ”一
詞引入新的定義，還是應該採取較簡單的方法，只要在有關法例內提

述《公司條例》內有關 “董事 ”的現有定義便行 (如第 19.15段所述 )。

本會認為，諮詢文件建議由公司的高層管理人員就公司無力

償債承擔責任，似乎是過於嚴苛。在一般情況下，高層管理人員都是

按照董事的指示行事。倘若存在隱瞞或濫用的情況，現時已就此設有

民事及刑事的補救方法。

深盼以上意見有助小組委員會研究此課題。

本會同時亦期望法律改革委員會能夠檢討有關個人無力償債

的問題。本會認為，現有程序偶然會為有關人士帶來不必要的困難，

但又不會為整體社會帶來裨益。

主席

蕭健英博士

1995年 8月 31日


